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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法，以維護消費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雖屬市場經濟體制，但面對國內運用獨占市場地位來對價格機制進行影響，並破壞消

費者權益之現象，政府幾乎無法控制以致政府失靈。 

二、面對此失靈問題，公平會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，針對現行公平交易法進行修正，以符社會

期待。 

（四十四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近期少數團體基於「同性婚姻」、「

伴侶制度」、「多人家屬及收養制度」之三大訴求，執意推

動「多元成家法案」，將會為台灣帶來家庭的不穩定性及耗

費大量社會成本，兒童的權益得不到保障，衍生更多社會問

題，感到憂心。爰此，衡平台灣整體社會發展及少數特殊家

庭需求，相關主管機關應在維護法制穩定性的前提下，建立

起個案考量及處理之機制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關於多元成家法案雖然係花費約 3 年時間進行研議，並經過逾 11 萬人連署的推動活動，但

相對而言，針對此項法案之反對者，無須 1 年已計有逾 16 萬人的連署，並且持續推動連署

活動中。 

二、民主體制允許不同多元的聲音及訴求，但推動多元成家法案的伴侶盟記者竟指涉反對者為

「多數暴力」，是極為不智且令人無法苟同的。 

三、少數特殊家庭需求當然是可以考量的。但為了維護全國人民的利益及社會的秩序與國家的

永續發展，在維護法制穩定性的前提下，實不應推動此多元成家法案。 

 

 


